
方式：紙本 & E-mail 

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   函 

地址：54050 南投市中興路 772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049)2239569 

  傳真：(049)2239570 
電子信箱：ntba.tw@msa.hinet.net 
聯絡人：陳若儀  總幹事 

受文者：貴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
發文字號：（114）投律雯字第 114155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為因應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15 年度「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義務辯護律師」
派案作業，請  貴會員有意願者，即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7 日前完成線上
登記，踴躍加入義務辯護律師輪值行列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偵查中羈押強制辯護制度於民國 107 年 1 月 1日開始施行，臺灣南投地
方法院函請本會提供可協助之律師會員名單，請貴會員踴躍加入上開制
度之義務辯護律師輪值行列。 

二、 酬金：請參 112 年 4 月 6 日修正發布「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要點」）。 
三、 偵查中羈押閱卷：請參附件「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夜間或深夜、假日受理

檢察官偵查中聲請羈押案件注意事項」（詳見附件）。 
四、 本會協助事項： 

(一) 詢問會員參與偵查中羈押之義務辯護工作之意願。 
(二) 就有意願參與之會員進行造冊後，將名冊提供法院，由法院依冊

遴選排定辯護人及通知辯護聯繫等事務。 

五、 有意願參與偵查中羈押義務辯護之會員，敬請於 114 年 11 月 7 日前掃
描下列 QRCode 或點選網址填寫表單，本會將依會員填寫順序統計造冊。 

網址 https://forms.gle/UDf1SjXrM8cDeSwVA  

 

正本：全體會員 

副本：  

 

  

理事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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